报市级人民政府批准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
申请材料清单
1.县级人民政府用地请示；
2.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表（由乡镇人民政府提供原始表单，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查后签署意见）；
3.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勘测定界界址点坐标及勘测定界图（2000国家大地坐标）；
4.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书面审查意见、县级自然资源部门书面审查意见；
5.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新增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备案表；
6.农用地转用方案；
7.土地利用现状图、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图（由县（区）级自然资源部门编制）、村庄规划图；
8.不可避让耕地论证报告（占用耕地时提供）；
9.耕地占补平衡挂钩确认单（占用耕地时提供）；
10.涉及占用林地、草地的，提交林草主管部门出具的占用林地、草地审核同意书;
11.涉及违法用地的应附农业农村部门违法查处及处罚履行到位的书面资料。
